
 

   

江苏省政府关于印发《江苏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实施办法》的通知 

 

    苏政发〔2008〕26 号 2008 年 3 月 19 日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现将《江苏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贯彻执行。 

 

    

江苏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实施办法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规定，

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凡在我省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为城镇土地使

用税的纳税人，应按照《暂行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前款所称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

业以及其他企业和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军队以及其他单位；所称个人，包括个体工

商户以及其他个人。 

   第三条城镇土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其实际占用土地面积的确

定，按土地使用证书确认的土地面积计算。 

   第四条《暂行条例》第四条中的“城市”，是指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市。其大、中、小城市

的划分，以公安部门登记在册的非农业人口数为依据，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城市规划条例》规定

的标准划分。凡城市非农业人口数在 50 万人以上的，为大城市；非农业人口数在 20 万以上不足

50 万的，为中等城市；非农业人口数不足 20 万的，为小城市。 

   县城是指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镇； 

   建制镇是指经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城镇； 

   城市、县城、建制镇的范围，依行政区划确定。 



   工矿区是指城市、县城、建制镇以外，工商企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符合国务院规定

的建制镇标准，但尚未设立建制镇的大中型工矿企业所在地。工矿区的确定，由市、县人民政府

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五条根据《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我省城镇土地使用税每平方米年税额暂定如下： 

   （一）大城市：2.5 元至 30 元； 

   （二）中等城市：2.5 元至 24 元； 

   （三）小城市：1.5 元至 18 元； 

   （四）县城、建制镇、工矿区：1 元至 12 元。 

   第六条省人民政府在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年税额标准范围内确定全省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幅

度调整方案。各省辖市人民政府按照省人民政府确定的调整方案提出本地区具体适用税额标准，

并报省人民政府授权的省财政厅、地方税务局核准后执行。 

   第七条需减免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按《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七条执行。 

   第八条纳税人应按本办法规定，持土地管理部门核发的土地使用证书或土地权属登记文件，据

实向所在地地方税务机关办理申报纳税手续，并按照所在地地方税务机关规定的纳税期限，缴纳

城镇土地使用税。 

   第九条城镇土地使用税由土地所在地的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土地管理机关应当向土地所在

地地方税务机关提供有关土地使用权属资料。 

   第十条城镇土地使用税按年计征，企业按季缴纳，个人按半年缴纳。具体缴纳期限由市、县地

方税务机关按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一条本办法所称纳税年度，自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第十二条本办法由省地方税务局、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1989 年 3 月 9 日省政府公布的《江苏省〈城镇土地使

用税暂行条例〉施行细则》同时废止。  


